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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0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

注函〔2021〕第 11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对关注函中所涉及的事项

逐一回复如下： 

2021年 2月 25 日，公司披露《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拟

作价 1元将持有的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合”）99.92%

股权转让给关联方山东聚迪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上海新合净资产为-278.45万元，为便于本次交易的顺利交割，本次交易

定价 1元。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通过剥离亏损资产，一方面可以降低亏损业务对公司业

绩的拖累，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集中人力及资金，加快主营业务拓展，符合公司目

前实际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上海新合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6,196.57万元，净利润 2,578.75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8月作价 1,500万元出售上海新合持有的北京联创达美广告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达美”）100%的股权，联创达美 2019年度营业收入

占上海新合 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 89.52%。 

一、请详细说明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并结合上海新合经营业绩、联创达美

相关财务数据占上海新合的相应比例及其出售作价情况、你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目

标等，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交易作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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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合经营业绩、联创达美相关财务数据占上海新合合并数据的相应比例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海新合 联创达美 

合并层面投

资收益（注

释 1） 

合计 占比 

营业收入 -8.82 36,205.39  36,196.57 -0.02% 

营业成本 -131.43 33,939.74  33,808.31 -0.39% 

销售费用 72.52 2,161.01  2,233.53 3.25% 

管理费用 1,161.53 1,506.98  2,668.51 43.53% 

投资收益 1,000.00 0.75 7,284.46 8,285.22 12.07% 

减值损失 -2,029.30 -1,208.19 

 

-3,237.49 62.68% 

净利润 -2,063.55 -2,642.16 7,284.46 2,578.75 -80.02% 

注释 1：合并层面投资收益为联创达美以前年度的亏损，剥离亏损产生的投资收益。 

联创达美于 2020 年初实施剥离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完成了剥离工商变更，

故合并利润表中包含联创达美 2020 年 1-9 月的经营业绩，据上表，合并收入、

合并成本全部为联创达美的发生额，且联创达美 2020年度仍处于亏损状态。 

据上表 2020 年度上海新合已处于业务停止状态，业务人员已全部离职，无

新业务发生，2020 年初对以前年度的业务进行了收尾结算，冲回了小额收入、成

本。在无新业务发生、无现金流入、持续发生管理费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继

续保留上海新合已无必要，在条件满足后剥离上海新合等亏损资产是公司 2020

年初开始战略转型的一部分。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目标是回笼互联网板块资金，抓住碳中和带来的“新能源

革命”以及解决白色污染带来的“塑料革命”的历史新机遇，集中公司全部人力、

物力、财力发展化工业务，且 2020 年度公司已上马可降解塑料、PVDF、新型发

泡剂等多个新项目，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公司管理层亲盯项目现场，力争提前完

成项目建设，尽快实现投产，回归化工主业，持续良性发展。 

基于以上背景，上海新合已无必要继续保留，后续也不存在盈利可能。若对

上海新合实施清算，清算时间无法预估且不可能产生清算收益，还将发生额外的

清算处置等其他费用，公司无法承受上海新合持续发生管理费用、持续亏损而拖

累公司业绩，剥离负资产公司，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交易行为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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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上海新合净资产为-278.45万元，为便于本次交

易的顺利交割，本次交易定价 1元，交易双方均无异议，交易作价是公允的。 

二、请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1 号——信息披露

公告格式》之“收购、出售资产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以下内容：（1）

上海新合与上市公司经营性往来情况，包括不限于往来对象、余额、结算期限等，

并说明交易完成后是否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上海新合提供财务资

助情形。（2）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如是，请详细介绍该项债权债务

发生时的决策程序及该项债权债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债权债务人名称、债权债务

金额、期限、发生日期、发生原因等。对转移债务的，进一步说明已经取得债权

人的书面认可等。 

1、上海新合与上市公司经营性往来情况，包括不限于往来对象、余额、结

算期限等，并说明交易完成后是否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上海新合

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回复：  

交易完成后上海新合不存在欠上市公司的款项，包括不限于经营性资金往来、

财务资助，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上海新合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剥离上海新合时，关联子公司尚存以前年度形成的 300万元往来款未结算，

截至本回复日已支付部分款项，后续将按需支付。 

2、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如是，请详细介绍该项债权债务发生

时的决策程序及该项债权债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债权债务人名称、债权债务金额、

期限、发生日期、发生原因等。 

回复: 

本次交易是整体剥离上海新合，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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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5日 


